
聯絡專線 報名網頁

通訊地址

報名須知

姓名 性別 所在縣市

身分證字號 學校

生日

聯絡電話

聯絡地址

電子信箱

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34號篤行樓101室(推廣教育中心 陳小姐收)

1. 本活動名額僅限45人，錄取順序依繳費先後為準。「未成年學員」至多可有2位陪同者參

與活動，陪同者無須額外報名、繳費，無法提供住宿。

2. 僅接受線上、郵寄報名。(預設帳號：身份證字號 / 密碼：出生月日共4碼)

3. 費用說明：(本活動不適用推廣教育網優惠辦法)

報名費300元(僅推廣教育網新會員須繳交)、學費16,000元。

如需住宿：費用500元(8/21入住~8/26退房，共6天5夜)、住宿保證金500元(可退還)。

4. 線上報名後請於7/24(日)前郵寄下列資料：

(1) 本報名表

(2) 三個月內2吋大頭照*4張(請於4張照片後方寫上學員姓名)

(3) 本活動之成果發表將公開錄影，演出者請簽立「附件一、錄影授權同意書」。

(4) 未滿18歲者須請家長(監護人)簽立「附件二、家長(監護人)同意書」。

(5) 住宿保證金退還或取消活動退費一律採匯款處理，請填寫「附件三、帳戶資訊」。

5. 收到紙本報名文件後將於7個工作天內協助確認線上報名，請於3日內繳費完畢，逾期視同

放棄。

6. 本活動除遇颱風等天災取消全程活動外(報名費不退還、學費退還九成、住宿費全額退還)

，其餘狀況皆不辦理退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填寫本報名表後，即視為同意上述須知***

西元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(未滿18歲需附家長同意簽名)

2016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際鋼琴音樂節報名表

(收件截止7/24，以郵戳為憑)
(02)27321104#82110(陳小姐) http://goo.gl/8lpO1b

住家： 手機：

(三個月內

兩吋大頭貼)

(郵遞區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)

http://goo.gl/8lpO1b


住宿需求
8/21~8/26，6天5夜

緊急聯絡人 關係 電話

未成年學員

親屬陪同

音樂師承及學

習經歷

音樂比賽得獎

或檢定紀錄

舉辦音樂會之

經驗

參加音樂營之

經驗

報名本次音樂

營之動機

預計於音樂營

學習之獨奏曲

目(必填)

□是    □否    住宿地點為本校學生宿舍(6人房)。寢具、盥洗用品請自備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證金500元(可退還)，6天5夜住宿費共計500元(不提供申請單日住宿)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次活動提供之住宿人數有限，請來電先行確認是否仍有床位。

□孩童獨自參與活動。(以下免填)

□需有親屬共________位陪同參與全程活動，關係：__________。

□將有_______位陪同者參加8/22(一)19:30開幕鋼琴獨奏會。□將有_______位陪同者參加8/24(一)19:30

大師鋼琴獨奏會。上述陪同者至多2位，不須額外繳費，無法提供陪同者住宿。

1. (曲長：        )

2. (曲長：        )

(至少兩首完整作品或完整樂章，演奏時間共不少於10分鐘)



匯款人戶名 帳號

匯款人 銀行名稱 分行名稱

        茲同意學員                   於2016年8月22-26日參與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際鋼琴音樂節」，並已充

分了解簡章與報名表所述之各項內容。在營期間如因突發疾病或狀況發生，須緊急醫療急救時，本

人同意主辦單位採取適當之措施。

家長(監護人)簽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
附件三、帳戶資訊(如遇退款、退保證金時使用)

存摺封面影本

附件一、錄影授權同意書

        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承辦單位之立場，全程錄音、錄影本人於2016年8月

22-26日參與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際鋼琴音樂節」之活動過程與成果發表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可自

行或委託他人整理重製發行（得以工本費定價方式公開發售），並得以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

上映、公開演出、改作等方式，作教育推廣之用途，並提供與演出內容相關之相片供承辦單位於刊

物（包括書面及網路刊登）上使用，前述之授權部分，亦未侵犯他人著作權。

本人或家長(監護人)簽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
附件二、未滿18歲學員之家長(監護人)同意書


